
公众责任险附加因公出差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支付了附加保险费，本附加险合同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常驻

中国的员工因公出差至本保险单列明营业场所以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

除外)其他地方时，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

款为准。 

 


